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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委員士葆：怎麼會這麼離譜？ATM 所使用的軟體竟然是盜版的？請你們去查一下有多少的 ATM

是使用盜版軟體，如果是用盜版軟體，那資料統統都會被拿走，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情啊！從兆

豐這件事情來看，我就發現金管會在金流、資流這方面的角色真的是令人擔憂。 

丁主任委員克華：我們對資安這一塊拚命在處理，剛剛委員講的…… 

賴委員士葆：丁主委知道這件事嗎？ 

丁主任委員克華：嗯…… 

賴委員士葆：你也不知道這件事情！唉唷！連你都不知道，有銀行的 ATM 竟然是使用 Windows 的

盜版軟體，你知道嗎？那家銀行就是瑞興銀行。我們看到一銀的 ATM 盜領事件和兆豐等事件，

你們要不要定期抽查銀行的安管，要如何提升銀行的資安？ 

丁主任委員克華：要，我們對這個方面有在做。 

賴委員士葆：同樣的，本席要告訴院長一件事情，本席認為這個問題滿重要的，就是小米手機，你

是用小米手機嗎？ 

林院長全：不是。 

賴委員士葆：我也不是。小米手機在 2014 年叫紅米手機，紅米手機被發現它的資料都回傳到北京

的伺服器，換句話說，在我們的資料進去以後就傳到北京那邊去了，包括手機的 IMEI 和電腦序

號等等，而且還會自動的更新。2016 年又發現小米 4 有後門程式回傳用戶手機的資料，關於這

個部分，請問院長要不要認真的考慮禁止公部門使用這一類手機？ 

林院長全：據我了解，公部門應該是沒有在使用小米手機，不過我們會來了解一下。 

賴委員士葆：你可以要求啊！說不定有人用小米手機，因為好用又便宜，對不對？ 

林院長全：如果是私人的手機，我們當然不了解，但是公部門所配的手機是不會有…… 

賴委員士葆：你們的科技部或資安單位…… 

林院長全：我們有一個資安辦公室。 

賴委員士葆：對，資安辦公室要把這方面的訊息強烈的傳送出去，要告訴老百姓。 

林院長全：好的，我們來了解。 

賴委員士葆：你們至少可以要求廠商在產品的外包裝上面註明相關訊息，可以購買這種手機，但是

資訊會自動的傳到中國大陸北京，就好像在菸品包裝上註明抽菸有害健康一樣，可以嗎？ 

林院長全：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會請通傳會來了解委員所講的問題是不是存在。 

賴委員士葆：可以做嗎？ 

林院長全：我會請通傳會來處理，好不好？ 

賴委員士葆：本席希望你們來做這件事情。 

林院長全：我請通傳會來研究。 

賴委員士葆：這對台灣手機的資安是很重要的，好不好？拜託你了！ 

林院長全：好，謝謝。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吳委員玉琴：（16 時 50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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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下午辛苦了！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6 時 50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沒問題！ 

吳委員玉琴：我要請教部長有關核廢料的問題，因為蘭嶼是我長期關注的一個主體，也是我最好的

一位朋友，對於蘭嶼核廢料的問題，我想院長也非常清楚。從 60 年原能會在當地規劃設置、建

置貯存場之後，71 年完工，自當年度開始核廢料都往蘭嶼運送，過程中大概產出九萬多桶核廢

料，最近整檢之後大概 10 萬桶左右，到 85 年間大概是量已經滿了，就沒有再送過去。蘭嶼人

對於核廢料送到當地，當時被告知的說詞是要蓋罐頭工廠，目前我相信總統府有相關的真相調

查會做進一步了解，到底當時是怎麼說的，我想這部分會還原給原住民。 

目前為止，蘭嶼人對於反核運動在這二、三十年來沒有停過，他們把核廢料視為惡鄰，非常

地堅決反對。過去扁政府執政時，也對蘭嶼釋出非常多的承諾，希望能夠將核廢料遷移。95 年

時，行政院設有蘭嶼貯存場遷移推動委員會，主席是何美玥政務委員，他當時裁示對蘭嶼人承

諾 10 年內遷場，到今年的 5 月 24 日剛好屆滿 10 年。所以這也代表新政府上台 5 天後，希望對

於蘭嶼的承諾可以作為一個遷場的開始。因此我很想問，院長有沒有信心在總統這 4 年第 1 任

任期內，能夠完成或啟動整個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的遷移？ 

林院長全：容我責由經濟部李部長說明。 

李部長世光：在原能會上次開會之後，我們與原能會一起配合，由經濟部來主管這部分業務。在委

託這個案子時，基本上，這不止是把它運出來，而是要放到哪裡去，那個才是真正最大的問題

，剛剛做完的那份報告，針對如何選址的部分，現正在進行最後的結案分析。 

吳委員玉琴：還是朝無人島的方式來選址嗎？ 

李部長世光：那部分我們列出一大堆的條件做選址規範，但是到底要選擇什麼部分，我們覺得應該

要全民共同面對核廢問題，等規劃完畢以後，會啟動一個整體的委員會，一起來選址。 

吳委員玉琴：因為我們知道的是，選址還要經過公民團體、專家會議來選址，就我從台電提供的可

行性分析報告得知，即使選址確定後，在無人島興建港口及貯存坑道等設施工程要花 16 年蓋！

對此我也是產生懷疑，因為當時在蘭嶼蓋 3 年就完成了，而無人島要蓋 16 年，這到底是不是台

電在延遲？因為這份分析報告非常奇怪！ 

謝主任委員曉星：有關蘭嶼貯存場遷址的問題，基本上，剛才李部長已經說明的非常清楚，105 年

3 月蘭嶼貯存所追蹤場址低放的部分因為延宕，原能會已經做了相關處置。針對這部分，我們在

6 月底也發函給經濟部，經濟部在 9 月底就應該馬上提出有關低放的替代方案、可行性評估，由

台電送給經濟部，剛才李部長所說的就是根據相關的部分。至於剛才您所提到所謂的 16 年，基

本上，原能會有一定的管制基礎，針對這部分在今年 6 月底，我們也曾經發函給經濟部及台電

，請他們在 12 月底提出蘭嶼遷場的實施計畫及時程表，我特別強調有時程表。這裡會牽扯到一

些相關的問題，但是因為現在時程還沒有到。 

吳委員玉琴：請問謝主委，即使蓋好了，遷場的期程會是怎樣的情形？ 

謝主任委員曉星：不，我是指針對蘭嶼遷場的實施計畫，我們要求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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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玉琴：我看到台電的評估是 5 年造船，因為要運送，現在電光一號已經報廢了，所以要花 5

年造船，3 艘船去運輸還要 4 年，要恢復整個蘭嶼場址又要 4 年，總共要 13 年，這是合理的時

間嗎？ 

謝主任委員曉星：原能會的立場是今年 3 月他們無法決定低放的最終處置場址，在這種情況下，我

們提出希望他們在本年度年底能夠提出有關蘭嶼貯存場遷址的實施計畫及時程表。 

吳委員玉琴：大概多久可以完成？ 

謝主任委員曉星：我們當初的時程是比他們短，目前他們還沒有提出計畫給我們，所以無法說可不

可以，但是當初原能會針對這部分有自己本身的規畫，只是現在有剛剛委員提到的謠傳 13 年，

甚至有人說更久的 18 年，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相關的實施計畫書，所以這方面

在此我無法向委員報告。 

吳委員玉琴：因為我非常關注這件事，所以我也跟台電了解分析報告的情況，真的讓我有點擔憂，

即使無人島的選址完成了，要 16 年才能蓋好，遷移又要花 13 年，都不是在座的幾位政府官員

可以承諾的事，這個時間太長了。 

謝主任委員曉星：在此我要特別向委員報告，新政府上台後，針對這部分，我特別強調一下，我相

信不論經濟部或台電、原能會，基本上我們都希望能夠儘速推動相關的政策，特別是蔡總統已

經對蘭嶼提出道歉，我們會積極來推動這件事，也希望委員時時刻刻給我們督促，讓我們將這

些事情做得完整。 

吳委員玉琴：有一個策略的部分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如果真的要啟動這樣的運送，可能要開始建造

電光二號了，建造要花時間，不能夠都沒有建造，若到時候真的要搬運，我認為應該是有問題

的。是不是有可能在核後端基金中編列預算，及早啟動起造？ 

李部長世光：電光二號的考量點是，關於原來的圖面及整體的造船能力，台灣都還存在著。 

吳委員玉琴：所以時間應該可以縮短，不用到 5 年吧？ 

李部長世光：那個部分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選址選在哪裡，才是全民共同面對的問題。 

吳委員玉琴：有關選址，我不太支持無人島的方式，因為台灣海域就是金馬及澎湖，金馬太靠近中

國大陸了，澎湖又是個很重要的自然觀光地區，保護都來不及了，怎麼可能將核廢料放在當地

？基本上，這樣的選址有一些問題。從過去的族群不正義現在要變成生態不正義的作法，所以

我本身是不支持的，但如何解決蘭嶼核廢料暫存的問題，本席有一些建議，來自於行政部門的

資料。 

雖然 85 年之後蘭嶼已經沒有核廢料再運送進去，可是本島的 3 個核電廠還是產生低放射性的

核廢料，在現存的低放射貯存設備中大概有 30 萬桶。從資料中可得知，估計 3 個核電廠在 40

年除役之後，所產生的運轉廢棄總量大概 42 萬 3,000 多桶，如果再加上蘭嶼的 10 萬多桶，其實

目前 30 萬的存量是夠用的。也就是現有的 3 座核電廠裡面的低階暫存空間是夠用的，所以根本

沒有選址的問題！有無可能先做一個中繼站─中間貯存的空間就是往三個核電廠來放置？ 

謝主任委員曉星：基本上，這也是考量的方法之一。有關低放部分，台電或是經濟部所提貯存場遷

址一案，原能會當然也有自己的看法。基本上，就如委員剛剛所說的兩點，一是在核一、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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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三本身就有低放的貯存庫…… 

吳委員玉琴：貯存的空間。 

謝主任委員曉星：這是一種方式；另外就是去找一個集中貯存的場址，類似中途之家這樣的方式。

至於要採用哪種方式，基本上是經濟部的權責；不過委員剛剛提到的這一塊，據我了解，擁有

核一、核二的新北市不見得會完全同意，因為他們很擔心本來是 interim storage（暫時貯存）可

能會變成 terminal storage，到目前為止，新北市所有居民包含新北市政府都很擔心。站在原能會

的立場，我們也不斷跟他們強調，不會做到這一點。 

另外在乾貯這個部分，原先在發執照的時候是一次發 40 年，現在我們採納地方民眾的想法，

一次是 20 年，這是政策上的宣示，讓社會大眾還有地方人民知道，這只是一個暫時貯存。委員

的看法我同意，但是基本上在面對…… 

吳委員玉琴：對，我的態度也是暫時的貯存場…… 

謝主任委員曉星：是，是，可是新北市居民他們…… 

吳委員玉琴：院長前陣子去北海岸…… 

謝主任委員曉星：甚至新北市政府，如果你要運回去…… 

吳委員玉琴：我知道北海岸居民也在反映核一、核二除役之後，他們不希望這邊是最終貯存場，所

以政府還是要去面對最終貯存場的這個課題，我知道這是非常難的課題，不然我們為什麼要非

核家園，因為這是我們沒辦法處理的核廢料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朝非核家園來努力，這也是負

責任政府必須面對的課題，不知院長是不是可以一起來思考，暫時性的讓蘭嶼的核廢料有個去

處，否則等你選址找地方，將是一條很漫長的路。 

林院長全：謝謝吳委員的指教，委員剛剛提到的問題，確實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解決的，不只是蘭

嶼的部分，包括目前的核一、核二也有這個問題。除了剛剛講的這個方法之外，也有一些其他

的思考，包含我上次去金山地區的時候，他們也提到是不是要有一個集中貯存場，作為中期安

置處，這些我們都會開放來討論。畢竟在核電發電結束後，所有核廢料的處理，我們需要去面

對它；面對的基本原則，希望能公開透明，不會像以前那樣沒有透過公開的討論就來做決定。

不論是集中貯存場，或是像目前所講的，蘭嶼部分先去找一個無人島，這些都可以公開來討論

。 

吳委員玉琴：我想這是我們不可避免，而且要面對的政治課題。 

林院長全：是的，我們一定會面對。 

吳委員玉琴：謝謝。另外，在長照 10 年計畫裡面，我們一直在努力尋找一些閒置空間，希望將它

活化成為長照的用途，不僅身心障礙團體在尋找，各地方政府也都一直在爭取相關空間，可是

很難爭取得到可使用的空間。尤其臺灣出現少子女化現象之後，每次大家在討論空間活化時，

都會提及中小學校舍閒置空間的問題。請問部長，針對目前中小學校舍空間活化，教育部有提

出哪些具體措施，還有多少所學校的校舍可提供空間活化之用，我們可以透過哪些平台查詢得

到相關資訊？ 

潘部長文忠：報告委員，各國中小學校舍的部分大多是由地方政府主管，為了因應未來少子化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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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教育部也認為這確實需要由大家共同思考來解決問題，如何讓這些校舍空間可以做更多的

活化運用，為此，我們也建置校舍整體活化空間的統計、整理與分析的平台，當然相關平台的

內容可以再更深化。當時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比較希望這些空間除了做為教學使用以外，還應

該包含幼托設施，或有些空間可以提供老人家終身學習的場所，譬如有一些樂齡、長青的…… 

吳委員玉琴：據本席所知，教育部針對校舍活化計畫大概都是朝向併校、廢校的方向進行列管，還

是有針對閒置教室？ 

潘部長文忠：這是針對閒置教室。 

吳委員玉琴：每次我們希望瞭解各校閒置教室的情況，通常校長都會告知我們，他們的學校並沒有

閒置教室。因為有許多空教室的門上都會掛著烹飪教室、電腦教室、才藝教室，甚至還有作文

教室的門牌，各種教室只要掛上專科教室的門牌，統統不算閒置教室。本席所述的情況在地方

上常常發生，每次我們與地方政府或各學校溝通時常常會吃閉門羹。請問部長清楚教育部對於

現今各校有更多閒置教室釋出的空間的政策嗎？ 

潘部長文忠：我們在整體政策上會加以引導，譬如我們在這段時間一直在規劃學前公共化的措施，

當然，未來也會一些…… 

吳委員玉琴：我在地方上聽到教育部在推動學前公共化時有遇到一些阻力。 

潘部長文忠：對。對於公立或非營利機構推動學前公共化的部分，教育部也會編列相關經費與地方

政府共同合作。自明年起，我們在學前公共化比例上，希望逐年從三比七能夠提升至四比六，

也希望在未來 4 年中能夠努力朝此目標邁進。 

吳委員玉琴：部長，教育部能否制定學生所需教室的比例？譬如多少名學生需要多少間教室的比例

標準，我們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哪些是所謂的閒置教室。因為我們遇到太多的行政單位都以各

種理由告訴我們，學校都沒有閒置教室。如果教育部可以提出學生所需的教室比例，未來各校

所釋出的閒置教室，可以開放給非營利組織或政府部門善加運用，除了部長方才提及托嬰、托

兒政策之外，事實上，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也都非常需要相關空間，主要因為各級中小學剛好

就設置在社區中，這是非常貼近民眾所需要的空間。 

潘部長文忠：謝謝委員的關心。目前確實在校舍使用上有其計算標準，當然我們…… 

吳委員玉琴：我們想要知道多少名學生需要多少間教室的比例。 

潘部長文忠：因為學校尚需配置專科教室等等，倒不是純粹…… 

吳委員玉琴：本席認為專科教室太過浮濫，像我剛剛提到有些學校設置烹飪教室、作文教室等等。 

潘部長文忠：因為我曾經在不同的地方政府服務，所以我知道這部分一定要與地方政府做相對地配

合。以我曾經在台中市政府服務的經驗為例，當初我召開過跨局處會議，包含教育局為主要的

統籌單位，再逐一檢視各校閒置空間，如此才能夠落實空間活化的政策，也比較不會像方才委

員所提到的，學校可能僅以一些專科教室掛名，事實上，學生使用專科教室的頻率不高，教育

部在這部分除了運用政策加以引導之外，我想也會與地方政府與教育局處共同將相關資源做更

有效的運用。 

吳委員玉琴：我們衷心期盼潘部長能夠協助尋找閒置校舍，相信部長來自地方政府，你也清楚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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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政府溝通過程中，教育局是最難溝通的單位。因為他們一直死守自己的範圍，而不願意

釋出資源，但事實上，現今臺灣少子女化已是趨勢，所以學校空間要如何善加運用，請部長與

地方政府再好好溝通。 

潘部長文忠：是的。 

吳委員玉琴：這部分如果能由教育部門主導，他們釋出的態度可能會更好一點。 

潘部長文忠：不管是托幼或托老，如何善用政策進行規劃部分，我們會積極和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共同努力。 

吳委員玉琴：現在偏鄉、原鄉地區長照資源建置方面碰到空間問題，本席在偏鄉地區參與相關工作

時發現，只要在偏鄉沒有服務，很多失能的長者就會被家人帶出去，離開他所熟悉的原住民部

落、偏鄉部落到都會地區生活，導致他們無法在地老化，必須到陌生的地方終老，這是偏鄉地

區現在面對的課題。根據本席多年的工作經驗，我發現蘭嶼全島只有衛生所、鄉公所、蘭恩基

金會有合法的土地和房舍，這個問題對我們造成很大困擾，因為原鄉地區幾乎沒有合法房屋，

很多原住民地區都座落在屬於森林法規範的林地、農牧用地、保留地甚至國家公園，這些地方

能否做為社會福利用地都是問題。除了內政部、原民會、衛福部，這個問題還牽扯到很多部會

，目前偏鄉、原住民地區的長照機構都找不到合法空間，長照 2.0 即將啟動，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社區服務就無法建置，衛福部、原民會過去有沒有做過協調？有沒有找到解決方法？ 

林部長奏延：有關長照方面，我們跟原民會有一個長照業務合作平台，很多業務都會提到這個地方

討論。另外，長照服務機構設置標準草案將來會送出來，依該草案規定，設置有困難者得專案

報請直轄縣市主管機關邀請原住民代表及專家學者共同審查。 

吳委員玉琴：根據教育部的幼照法，偏鄉、非都市計畫地區只要沒有危險之虞，可以用結構安全證

明作為合法房屋的替代，這已經有前例可循，衛福部將來制訂相關政策時可否納入考量？因為

原住民地區、非都市地區要找到合法的房屋執照或合法建地真的有困難。 

葉部長俊榮：目前土地和建管部分，對公益、非營利性的長照、兒童教育、身心障礙、照護設施方

面，確實有一些彈性的做法，在使用執照沒有辦法拿到之前，會儘量以結構安全證明替代。誠

如委員所說，這個問題確實是跨部會問題，這個平台目前有在運行，希望能透過這個平台相互

做出來。 

吳委員玉琴：目前怎麼運行？希望衛福部、原民會、內政部有一個跨部會協調平台，長照 2.0 即將

上路，除了錢和人之外，最重要的是空間，沒有空間，就無法提供服務，如果土地、建物取得

問題無法一併解決，服務單位一定苦不堪言，因為他們有心服務，卻因法規不符合、沒有合法

土地或建物而面臨困難，這個部分是否有單一窗口可以處理？ 

葉部長俊榮：目前是有這樣的一個平台在運作。 

吳委員玉琴：是誰主責？ 

葉部長俊榮：其實是有幾個單位，我們一方面配合衛福部、一方面配合原民會，內政部其實是比較

偏配合性的，就我的瞭解，目前這個平台在這方面都有互動。 

吳委員玉琴：所以主責還是在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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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部長俊榮：對。 

吳委員玉琴：可是，我認為內政部真的還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建管、消防都在你手上。 

葉部長俊榮：對。 

吳委員玉琴：我們過去跟建管、消防的對話有時真的是滿辛苦的。 

葉部長俊榮：這部分我們有注意，也會儘量來配合。 

吳委員玉琴：好，謝謝。再請教院長，剛才我們談到偏鄉地區的問題，因為其涉及諸多法令，本席

希望行政院能有一個檢視相關法規的專案小組，針對原住民和偏鄉地區相關法規來做檢視，讓

原住民地區的用地比較容易取得，相關服務也得以輸送。 

林院長全：好的，針對偏鄉地區的需求，我們可以請主管機關就這部分能有一個窗口或專案小組去

做考量，看看能否有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方法。若真有需要做法令的修改，我也會指定政務委員

來處理。 

吳委員玉琴：例如森林法中就沒有社會福利用地，即如果這是一個符合森林法中的場地，就是不能

作為社會福利用地，因此，即使社福團體想在該處設置設施或機構也是不行的，所以可能要一

併檢視。因為我們的原住民地區都是山地保留地，一些相關的法規可能都要一起檢視，甚至於

剛才提到的有一個比較可以協助他們解決問題的單一窗口，過去我在協助海端地區設立日照中

心時，他們的一個活動中心已經算是合法場地了，但是，整個變更下來就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跑了二、三十件公文之後，又跑了兩次，程序非常繁瑣，造成整個服務的建置相當耗時。所以

，在長照 2.0 啟動的同時，其實也要解決這部分的行政作業問題。 

林院長全：有關長照需要解決的這些問題，目前是由林萬億政務委員在處理，需要協調相關部會去

修改法規或不需要修改法規就能處理的部分，我們都請他來設置窗口，委員手上若有今天不能

談到的其他問題，最後都可以跟林政務委員聯繫。 

吳委員玉琴：好，謝謝。接著是社會住宅的議題，昨天本席也向葉部長請教過，新政府上台以後，

對於住宅問題的解決可說是非常努力，包括住宅法已經做了大幅度的修訂，明年開始房屋的租

賃定型化契約也即將啟動，而且，租賃的管理辦法也研擬得差不多了，我們弱勢者的保障也從

10%提升至 30%，新政府確實在這部分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我們社福單位、弱勢團體最關注的

其實是一個條文，即主管機關是依承租者的所得狀況、負擔能力及市場行情訂定分級收費的基

準，昨天我也請教過部長，這個分級收費的基準與標準的租金差價，到底要由誰來負擔？是住

宅部門還是社政部門？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台北市的經驗是擠壓到變成社政部門要去負擔差價，

我是很擔心這樣的情形對社會福利會有排擠的影響。 

葉部長俊榮：委員關切的應該是住宅法草案第二十五條有關租金分級費率的問題。 

吳委員玉琴：是。 

葉部長俊榮：社會住宅租金本身就已經比一般行情要低。 

吳委員玉琴：可是八成還是太高了。 

葉部長俊榮：在此情況下，還是要針對各種不同的情境來分級距，只是說這個是由中央來定一個統

籌的級距或由地方政府根據本身的狀況個別去定？現在住宅法的設計是讓地方政府根據它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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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去定級距…… 

吳委員玉琴：是不是可以請內政部比較引導性的請地方政府朝著由住宅部門來負擔這樣的差價呢？ 

葉部長俊榮：有關委員講的，在精神上是應該由中央引導，對於整個住宅法的精神，各個地方政府

在定這些級距的時候，我們也要有一些關注跟引導，但是具體去怎麼定的時候，希望它能反映

地方的需求。至於社福或是住宅部門的部分，可能我們還是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見，但是即便

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跟他們做一些協調。 

吳委員玉琴：院長，其實我最後有一個問題要問您，10 月 15 日澎湖公投要討論賭場設置的問題，

不曉得您支持賭場的設立嗎？ 

林院長全：我想這個部分有關觀光賭場的管理條例，目前我們是請交通部再重新檢視，交通部目前

還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結論，隨時有結論的時候，我們隨時再跟委員報告。 

吳委員玉琴：謝謝。 

主席：請王委員定宇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王委員定宇：（17 時 22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我要詢問

的是雲豹八輪甲車的案子，這個案子為什麼重要？CM-32 雲豹八輪甲車是我們武器國造非常重

要的一個單項，它的採購所產生的弊端，我們必須記取教訓來防弊，因為從今年開始，未來的 4

年、5 年、8 年陸海空軍的武器國造將會有大量的採購案，所以我希望透過這個案子的詢答讓院

長參考，當我們將來有大量採購的時候，類似的弊端會不會在其他品項發生，它是一個結構性

、系統性的犯罪。 

我先大概描述一下這個案子，因為我們自己要武器國造，民國 101 年軍備局要買雲豹的動力

底盤系統，它總共有五大系統，動力底盤系統裡面又分成九大品項，我們要對這九大品項開始

進行採購。採購當時的標單金額是 78 億 6,475 萬，要採購 326 套動力底盤，這金額很高，而且

是第一筆，第一筆是 326 套，得標廠商如果做得不錯的話，接下來還有一筆 80 億 5,775 萬的

334 套，所以六百六十幾輛的雲豹甲車會讓同一個廠商得到。 

招標的時候，中興電工用多少錢來標這個 78 億的案子呢？它用 48 億，它用低價標下了這個

案子，標下之後發生什麼事情？他把裡面這個九大系統，其中五個系統都分包出去，分包出去

不夠還做假合約，假合約不夠，裡面的零件還採購中國的零件，然後被抓到。被抓到之後，裡

面又分成很多案子，其中我這邊有判決書的，是中興電工下面找了一群人，其實都是他們自己

的人，是它的分包商。分包在我們的合約裡面是不可以的，除非軍備局同意，它分包出去還做

假合約，套出去幾千萬被抓到，被抓到之後全部認罪喔！所以法院是用簡速判刑統統判罪，然

後有的是緩刑三年，他們是全部認罪寫假合約，就是根據這雲豹甲車的合約。 

後來另外還有一個案子，也是跟這個行為有關係的，我光講裡面一個情形，你當過聯隊長、

當過指揮官，你聽起來就覺得不可思議。209 兵工廠的雇員李迪光在雲豹甲車要驗收的時候，由

於這些廠商是用低價標得的，以致備料不夠，因此在第六批的甲車驗收通過後要繼續驗收第七

批時發現零件有缺，這位雇員就把倉庫的門打開，讓他們跑進去把第六批驗收過的零件拆下來

，裝在第七批即將驗收的甲車上，讓軍方驗收過關。這位李迪光現在是收押禁見，在之前的臨


